
煤矿整体托管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有效防范和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规范煤矿托管

管理工作,切实加强托管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

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证照齐全、合法有效的生产矿井.

第三条　煤矿托管必须采取整体托管方式,不得违规将采掘

工作面或者井巷维修作业作为独立工程对外承包.

整体托管应涵盖所有井下生产系统和地面调度室、安全监控

室、提升机房、变电所、通风机房、压风机房、瓦斯抽放泵站等为煤

炭生产直接服务的地面生产系统,以及所有生产活动.

第四条　承托方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营业执照合法有效;

(二)大型国有煤炭企业或具有煤矿生产专业运营管理经验且

上一年度所托管煤矿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

(三)具有满足需要的煤矿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熟练的员工

队伍;

(四)无处于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期限内的失信行为;

(五)承托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煤层容易自燃、水文地质类

型复杂极复杂、冲击地压等灾害严重矿井的,承托单位必须具有相



应灾害类型矿井安全管理经验、技术水平和良好业绩.

第五条　委托方对托管煤矿负有保证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配备满足监督检查需要的人员,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主要

负责人)每季度至少一次牵头并组织相关人员对托管煤矿执行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重大灾害治理、采掘部署等实施监督检查,每半

年至少审查一次采区设计执行情况,并深入井下督促风险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

委托方必须保证安全投入所需的资金,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

式将井下工程违规承包给第三方,及时向承托方传达煤矿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主管部门各项要求.

委托方有上级企业的,上级企业要将托管煤矿纳入安全管理

范围,实施监督检查.

第六条　承托方对托管煤矿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全面负

责生产、安全、技术等各项工作,并确保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托管煤矿矿长为托管煤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严禁再次转包,严禁违规将采掘工作面或者井巷维修作业作

为独立工程对外承包.承托方及其上级企业要把托管煤矿纳入本

单位统一管理,对托管煤矿进行安全管理和监督.

煤矿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承托方要第一时间报告有关部门

和委托方,根据事故调查情况,依法追究承托方及上级企业相关人

员责任.

第七条　委托方和承托方要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签订托管



合同(协议),不得交由双方下属企业或单位代签,鼓励签订长期合

同(协议),托管期限原则上不低于３年.

合同(协议)要明确托管的方式、时间和内容以及双方的安全

生产权利和责任清单等,明晰安全、生产、技术等职责;明确保证安

全生产条件、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含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

查治理、安全质量达标)的责任方及资金来源.

托管价格测算,应当以托管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等充足完备,产量安排合

规(不超过煤矿核定生产能力)作为前提条件,防止出现委托方不

顾生产实际设置利润总额,转嫁经营风险,致使承托方违规组织生

产.采掘设备由委托方和承托方商议决定,原则上由委托方提供.

托管合同(协议)签订后,委托方应在３０日内,报送直接负责

托管煤矿安全监管的部门,同时报送同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驻地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托管期满需延续的,要提前３０个工作日重新

签订托管合同(协议)并履行报送手续.

第八条　委托方必须向承托方进行安全生产技术交底,提供

托管煤矿各类图纸、周边煤矿开采情况、资源储量、隐蔽致灾因素

(积水、积气、火区等)、重大风险点、采掘运输通风供电设备等原始

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和完备性负责,资料交接后双方在资料交

接单上签字确认,并存档备查.托管结束后,承托方要将所有安全

生产技术资料及时交付委托方.

第九条　承托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组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配备安全生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五职矿长”(矿长、总工程师和分管安全、生产、机电的副矿

长),其他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兼职

救护队员、灾害严重矿井专门防治机构和队伍等全部为承托方人

员,其中“五职矿长”、科室负责人员应有本岗位工作经验,或具有

在下一职级任职３年以上工作经历.为托管煤矿组建的安全生产

管理团队和个人不得再兼管其他煤矿.

第十条　承托方井下施工队伍原则上应整建制调动,如需重

新组建,自有员工占比不得低于６０％.使用承托方上级企业的其

他队伍或托管煤矿原有施工队伍的,必须转隶或重新签订劳动

合同.

第十一条　承托方整建制调动和重新组建的队伍都要实行统

一管理,井下不得使用劳务派遣工.

第十二条　托管煤矿生产前,承托方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集

中安全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熟悉掌握托管煤矿安全生产条件、

风险灾害、避灾路线等内容,并考核合格.

第十三条　托管煤矿生产前,委托方和承托方应共同全面辨

识管控安全风险、排查治理事故隐患,确保煤矿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停工停产的煤矿,严格按照煤矿复工复产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托管煤矿必须按照«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

施办法»重新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重新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前,



承托方不得组织生产.

第十五条　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发现委托方存在以下情形

之一的,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追究相应责任.情节严重的,按

规定对委托方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负责人)列入安

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一)不能保证煤矿安全投入所需资金的;

(二)强行要求承托方违法违规生产或冒险作业的;

(三)要求承托方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的设备、工

艺的;

(四)不及时交付托管煤矿图纸资料或交付的图纸资料存在造

假行为的;

(五)强行提供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设备、材料,影响安全生

产的;

(六)违规将井下采掘工程再次承包或要求承托方分包给指定

队伍或人员的;

(七)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的;

(八)超能力下达或变相超能力下达生产、经营或承包指标的.

第十六条　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发现承托方存在以下情形

之一的,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追究相应责任.情节严重的,按

规定对承托方及其主要负责人列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

单”,实施联合惩戒.

(一)存在违规转包或外包队挂靠行为的;



(二)存在超层越界开采、以探代采行为的;

(三)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的;

(四)非法违法组织生产导致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

(五)采用弄虚作假等手段取得托管煤矿资格的;

(六)托管煤矿管理团队和个人存在兼管其他煤矿情形的.

第十七条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托管煤矿的

监管监察力度.

直接负责托管煤矿安全监管的部门,要核实承托方是否达到

第四条和第九条的规定要求,重点审查承托方必备条件、托管煤矿

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组建、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配备、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等情况.

托管煤矿正式托管后,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重点查处安

全生产责任不落实、安全投入不足、违章指挥作业、违规转包承包、

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等情况.

第十八条　本办法印发前已形成托管事实的煤矿,必须在本

办法正式实施前达到规定的各项要求,包括调整托管队伍,签订或

补充完善托管合同(协议)等.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可结合本地

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本 办 法 由 国 家 煤 矿 安 全 监 察 局 负 责 解 释,

自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